
作的通知》。同时，收集了近几年中央、省、市颁布的相关

法律法规并加以整理编辑，最终形成了《财政监督检查工作

手册》，为财政监督检查人员尽快熟悉相关法律法规，促进

财政监督检查工作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

（三）全面启动企事业单位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工作。根据

财政部《关于地方开展2007年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和会计师事

务所执业质量检查的通知》的文件要求，市财政局于2007年

6月开始，组织全市财政监督系统开展了对重点行业会计信息

质量的监督检查。截至2007年底，对13个单位进行了检查。共

查出违规金额4962.22万元，处理处罚企业8户，追缴各种税款

（含滞纳金）546.25万元，纠正违规金额348.07万元。

（四）积极有效地开展财政专项资金的监督检查工作。2007

年，市财政局与市监察局、农委组成联合检查组，对市财政

拨付的 “风暴潮”专项救灾款进行了监督检查，确保救灾款

在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中尽早发挥作用。市财政局还开展了对

全市教育系统、环保系统、卫生系统财务收支情况以及南部

海域养殖物清理资金和海域使用金、大华集团搬迁改造补助

资金拨付使用情况的专项监督检查工作，大力保证财政资金

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规范性。

（大连市财政局供稿，曹 璐执笔）

吉 林 省

2007年，吉林省实现生产总值5226 .08亿元，比上年增

长16.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813.48亿元，增长4.1% ；

第二产业增加值2389.87亿元，增长21.1% ；第三产业增加值

2022.73亿元，增长15.1%。产业结构由上年15.7∶44.8 ：

39.5调整到15.6∶45.7∶38.7。全省粮食播种面积6502.05

万亩，比上年增长2.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285.52

元，比上年增长15.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90元，同

比增长15.1%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1999 .20亿元，比上年

增长19.3% ，同比提高4.6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

104.8% ，比上年提高3.4个百分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4003.18亿元，比上年增长42.8%。全省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

102.9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0.1%。全年实际利用外资22.71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7.6% ，其中外商直接投资8.85亿美元，

增长16.3%。

2007年，吉林省一般预算全口径财政收入649.3亿元，

比上年增长27.9%。其中，地方级财政收入320.7亿元，增长

30.8%。全省财政支出883.8亿元，比上年增长23.0%。全省

基金预算收入138.3亿元，完成预算的239.8% ，增长84.9%。

全省基金预算支出123 .7亿元，完成预算的61.6% ，增长

101.1%。全省财政实现了当年收支平衡。

一、充分发挥财政政策资金扶持作用，促进经

济快速发展

一是支持重点项目建设。2007年，吉林省财政安排水

利、交通和社会事业等重点项目建设补助资金32.5亿元，比

上年增加6.5亿元。认真落实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增值税转型

等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全省共抵减和少征税收12.5亿元。使

用国际金融组织、外国政府和国家开发银行贷款180.8亿元，

比上年增加60.2亿元。二是支持企业改革与发展，促进工业

提速增效。拨付资金23.9亿元，用于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

企业关闭破产、结构调整、厂办大集体改革试点和节能减排

等。落实开发区和工业集中区财税扶持政策，继续实施激励

性转移支付政策。三是支持民营经济腾飞，促进服务业跨越

发展。拨付资金2.3亿元，用于扶持服务业、民营经济发展和

促进招商引资。制定实施了促进民营经济跨越式发展和服务

业经济腾飞计划财政扶持政策。

二、大力支持发展现代农业，促进新农村建设

一是增加农业综合开发和农业产业化投入。2007年，吉

林省财政拨付资金89.3亿元，比上年增加19.4亿元，用于

农业综合开发、农业产业化经营、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新农

村建设试点、西部土地开发整理、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

林还草和农业科技推广等。二是认真落实对农民的各项补贴

政策。拨付资金44.7亿元，比上年增加14.5亿元，用于粮

食直补、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和三项增产技术

补贴。三是积极开展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拨付资金4.78亿

元，比上年增加5.6亿元，用于农业政策性保险和能繁母猪补

贴。四是支持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拨付资金2.5亿元，比上年

增加0.7亿元，用于国有农场税费改革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培训。

三、进一步加大投入，着力解决好民生问题

一是支持促进就业再就业。2007年，吉林省财政拨付就

业补助资金16亿元，主要用于公益性岗位开发、灵活就业人

员社会保险补贴和下岗失业人员职业培训等。二是进一步提

高社会保障水平。拨付资金67.5亿元，用于养老金发放及保

障城乡低保对象基本生活、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和全

面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三是支持城市棚户区改造。

拨付资金9.6亿元，用于城市棚户区改造、农村泥草房建设和

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四是做好扶贫解困工作。拨付资金14.4

亿元，用于扶贫开发、灾害救济、优抚对象、解决企业军转

干部生活困难和城乡社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拨付资金2.6亿

元，用于未参保集体企业退休人员生活费、城市低保对象和

高校特困生副食品涨价临时性补贴。

四、统筹兼顾，促进各项社会事业协调发展

一是加大教育经费投入。2007年，吉林省财政拨付资金

13 .4亿元，用于免除全省232万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

生学杂费、特困生教科书费和校舍维修改造，以及发展远程

教育和对高校家庭困难学生资助等。二是加大科技投入。拨

付资金7.1亿元，用于科技发展和基础平台建设，提高自主创

新能力。三是加大城乡文化、卫生、体育、广电、计划生育

等事业发展投入。拨付资金1.5亿元，用于城乡公共卫生服务

体系建设，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拨付资金5.2亿元，用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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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体制改革、高句丽二期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和

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政策等。拨付资金17.4亿

元，用于政法办案、生态环保、信访和安全生产等。

五、继续深化财政改革，加快完善公共财政制度

一是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2007年，吉林省级

上报省人代会审查的部门预算由上年的40个增加到100个，

9个市 （州）和3个县 （市）全面实行了部门预算改革，27

个县（市）开展了试点。省级全面实行了国库集中支付制度

改革，12个市县开展了试点。二是加大政府采购制度改革

力度。政府采购范围和规模进一步扩大，全年完成政府采购

额82亿元，同比增长31.2%。三是继续推进政府收支分类改

革。省财政厅制定出台了《吉林省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

法》，收支两条线改革继续深入。全面实行政府收支分类改

革。 “金财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乡财县管财政管理方

式改革进一步深化。

六、加强财政监管，不断提高财政管理水平

一是加强财政监督检查。2007年，吉林省财政充分发挥

财政投资评审作用，审核省级项目投资提报值8.5亿元，审减

资金6200万元，审减率7.25%。二是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

产管理。在全省近两万个部门单位开展了行政事业单位资产

清查，摸清了全省行政事业单位家底。此项工作在全国评比

中，获得一等奖。三是加强政府债务管理。清收到期政府主

权外债2.43亿元，偿还到期各类政府债务343.7亿元，其中省

级217亿元。三是加强财务会计管理。加强省级会计集中核算

试点工作，严格会计核算，拒付不合理支出183万元。深入落

实新会计准则体系，组织开展了全省第五届会计知识大赛；

在第三届全国会计知识大赛中获得了组织领导奖和第十八名

的好成绩。加强了会计行业和会计人员监管，185家事务所签

署了自律公约。四是加强财政法制建设。制定完善了《吉林

省财政厅行政执法责任制度》以及《吉林省财政厅行政执法

评议考核办法（试行）》、《吉林省财政部门行政复议和应

诉工作规则》等配套制度，为深入推进依法理财提供了制度

保障。

七、加强思想作风建设，不断提高财政干部队

伍素质

一是进一步抓好学习培训。2007年，吉林省各级财政

加强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七大和

省九次党代会精神的学习，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

性和坚定性。认真落实干部学习培训计划，采取多种形式，

加强对财政业务和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培训，不断提高财

政干部的综合素质。二是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严格落

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进一步完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

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对部分处室领导班子廉政活动进行

了考核，干部廉洁自律意识进一步增强，在全国财政系统反

腐倡廉建设工作会议上，吉林省财政厅作了典型发言。三是

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加强调研工作，继续开展财政经济重

点调研课题活动，注重解决实际问题，为领导决策提供有价

值的前瞻性服务。加强服务型政府机关建设，积极倡导开短

会、讲短话、发短文和说实话、干实事、求实效，进一步提

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

（吉林省财政厅供稿，张 雪执笔）

黑龙江省

2007年，黑龙江省实现生产总值7077 .2亿元，按可比

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2.1% ，已连续六年保持两位数增长速

度；全省人均生产总值18510 元，比上年增长12.0%。第一、

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892.5亿元，增

长4.2% ；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3779.5亿元，增长14.3% ；第

三产业实现增加值2405.2亿元，增长11.2% ；三次产业构成

为12.6∶53.4∶34.0；第一、二、三产业对G D P增长的贡献

率分别为4.2% 、64.5% 和31.3%。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215.4

亿元，比上年增长84.1% ；粮食生产再获大丰收。全年粮食

作物播种面积1046 .1万公顷，比上年增长2.8% ；粮食总产

量3965.3万吨，是历史上第二高产年。工业生产稳中加快。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以上）实现

增加值2871.9亿元，比上年增长15.8% ，连续四年保持15%

以上的增速。全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864.2亿元，比

上年增长28.1%。进出口持续攀升。全年实现进出口总值173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4.5% 。其中，出口122.7亿美元，增

长45.4% ；进口50.3亿美元，增长13.8%。城乡消费品市场

旺盛。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331.1亿元，比上年增

长16.7% ，增幅提高3.2个百分点。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扩

大。全年居民消费价格（CPI）比上年上涨5.4% ，涨幅比上年

提高3.5个百分点。人口保持平稳增长。年末全省常住总人口

3824万人。

2007年，黑龙江省全口径财政收入实现1009.6亿元，自

然口径增长（以下简称“增长”或“下降”）14.5%。其中，

上划中央收入430.4亿元，增长7.1%。地方财政收入579.3亿

元，增长20.8%。在地方财政收入中，一般预算收入440.2亿

元，增长13.9% ；基金预算收入139亿元，增长49.6%。全省

地方财政支出1325.6亿元，比上年增长24.5%。其中：一般

预算支出1187.3亿元，增长22.6% ；基金预算支出138.3亿

元，增长43.8%。2007年省对下转移支付资金达512.7亿元，

比上年增加114.6亿元。重点支出得到有力保障，医疗卫生、

教育、科学技术、农林水事务等重点支出分别增长49.7% 、

25.9% 、39.3% 和31.4%。按现行财政体制计算，全省地方财

政预算收支加减同中央与地市结算后，当年结余50.4亿元，

连续27年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

一、狠抓财政收入，扎实推进财源建设

2007年，黑龙江省各级财政部门把推进财源建设作为

促进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切实加大工作力

度。一是积极推进财源大项目建设。把大项目建设作为财源

建设的重点，筛选确定了六大基地、哈大齐工业走廊、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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